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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_E6_A1_88_

E6_BA_90_E3_80_81_E7_c122_479508.htm 目前，一个不争的

事实是：我国律师事务所的规模太少，缺乏与世界性大律师

所抗衡和竞争的实力，难以适应WTO形势下法律服务市场的

需要。如何使我国律师事务所规模化，已引起各方面的思考

和探讨。笔者认为，在探讨律师事务所规模化道路上，首先

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寻找阻碍我国律师事务所规模化的原因。

以便寻求相应对策。 众所周知，律师是靠为当事人提供法律

服务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当事人的政治权利、民事权利及各

种各样的权利多了，要求提供代理或保护的需求就会增多，

法律服务市场的需求就增加。笔者认为，法律事务资源即案

源的严重稀缺，是律师事务所规模化的根本障碍。 许多人都

知道规模所在市场经济中，比起“小作纺”式的律师事务所

更具有竞争力，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认识到：真正的规模化律

师事务所是充分竞争的结果，而不是具有竞争力的原因。 前

些时候，我国一些理论家曾认为中国搞反垄断立法时机尚未

成熟，认为中国为了应对WTO条件下的竞争国际化，应当鼓

励企业购并，使企业规模化，以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实力。

针对这些观点，青年法学家孔祥俊指出：“反垄断法的立足

点不但不是限制规模经济，反而是促进规模经济的形成，因

为规模企业是竞争的优胜者，反垄断法所保护的自由公平竞

争环境恰恰是形成经济规模的基础条件。”（引自孔祥俊《

反垄断法原理》P5。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6月北京第1版）

因为，“反垄断法的精髓是维护竞争自由”。发达国家一些



国际性大企业、跨国公司及大财团，都是经过充分竞争之后

胜出的佼佼者。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市场发育不

足，企业竞争不充分，不可能产生跨国大型公司。 法律服务

市场也同样道理。国际上一些大型的律师事务所，都产生于

经济发达、法律服务市场庞大，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体系完

善、从而律师业务竞争充分的国家。因为只有在法律服务市

场进行充分竞争之后出现的优胜者，才会真正建立起自己的

规模，都有真正的律师事务所规模化。而且，由市场机制自

己选择的规模化律师事务所，才会真正具备竞争力，才会在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中国目前要缔

造真正有竞争实力的规模化律师事务所，首先必须让现有的

律师事务所进行充分竞争；而要让现有的律师事务所充分竞

争，首先要为其提供充分的客观条件，首先要培育出发达的

法律服务需求和市场，尤其是要使律师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法律服务资源（案源）必须充足。相反，在法律服务资源稀

缺、法律服务市场萎缩的条件下，竞争只能限于初级的、低

水平的竞争。而竞争不充分，是根本不可能产生真正规模化

的律师事务所的。 因此，在规模化道路上，这两种常见的错

误认识必须克服： （一）以为行政干预可产生规模化的律师

事务所。 司法行政管理部门也曾经采取一定的措施，鼓励、

支持、扶助规模所。一些地方甚至通过限制新开办的律师事

务所、硬性规定新办律师事务所的人数等手段，来促成规模

化律师事务所的产生。 但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靠行政权

力或行政干预缔造不出真正有竞争力的规模化律师事务所。

原因是这些由政府干预下产生的“规模所”，不是通过“优

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优选出来的,因而，即使具备了规模，也



不会具备竞争力。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过程，基本上是以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少而逐渐让位给市场调节为基本特

征的。通过市场机制这个“看不见的手”来优化资源配置，

被证明是最为行之有效的企业发展模式。在这一点上，律师

事务所的发展与企业发展的规律是完全一致的。 （二）以为

专业分工可以缔造规模化律师事务所。 在探索律师事务所规

模化的道路上，不少同仁企图通过专业分工使律师事务所实

现规模化。不少事务所内设“民事部”、“刑事部”、“行

政部”、“金融部”、“房地产部”等等，实际上仅是一个

方面对外宣传的空架子，在具体业务操作上，根本不可能做

到真正的专业分工。究其原因，是因为专业分工是规模化的

结果，而不是规模化的手段。只有达到规模化之后，才可以

产生真正的专业分工。规模化程度越大，专业分工就越细，

这也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在发达国家中，律师的作用可

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至国家方针政策的制订，

小至日常生活的琐碎杂事，都离不开律师的参与。“甚至在

美国与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中，律师都直接到前线办理法律事

务。以至于有些美国人半开玩笑地说：在海湾战争中，站在

第一线的是美国士兵，站在士兵后面的则是律师。”（引自

文岗编著《入世后的热门行业与人才转变》第326页，兵器工

业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律师之中专业化程度已经很高，以

至于律师本人发生法律纠纷，也要聘请其他律师。可见，只

要法律服务资源充足，才有专业分工的客观需要。 实际上，

没有足够的法律服务资源，没有充足的案源，律师事务所根

本无法实行任何的专业分工。专业分工是规模化的结果，而

不是规模化的手段。如果某个律师事务所，某个律师专办某



些专业案件，不接手其他案件，这在个别发达的特大城市可

能可以行得能，而在绝大多数地区根本行不通，他们这样做

可能根本无法维持事务所正常运转。 有人说，现在我们的律

师是“万金油”，没有分工，什么都干，因此不能适应规模

化发展的需要。这又是一个倒因为果的说法：其实只要法律

事务资源丰富，案源充足，干律师这一行有利可图了，自然

可吸引各路精英、各种专业优秀人才加入到这一队伍中，现

有律师也就有动力化时间化精力化金钱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这样的专业化分工才是真实的。 专业化分工发达了，律师

事务所的规模化便水到渠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